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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14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沙河股份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13 

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7年

3 月 17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、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，会议于 2017

年 3 月 28 日上午 9：30 在深圳市南山区白石路 2222 号沙河世纪楼四

楼本公司会议室召开。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，实际出席董事 8 人，委

托出席董事 1 人。董方先生因工作原因委托刘世超先生表决。会议由

公司董事长陈勇先生主持，公司监事、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。 

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

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1.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》 

《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》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

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；《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》

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2.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的预案》 

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审计，2016 年度公司合并报

表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为 28,596,797.03 元，母公司净利润为

-515,528.61 元。母公司 2016 年净利润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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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1,507,170.47 元，减去 2016 年已实施的 2015 年度分配股利

7,462,981.99 元及计提的任意盈余公积 15,813,957.38 元，2016年末

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197,714,702.49 元。 

根据有关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考虑到股东利益及公司长

远发展需求，公司拟以 2016 年 12月 31 日总股本 201,705,187 股为基

数，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0.15元（含税），共拟

派发现金股利 3,025,577.81 元，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存以后年度分配。 

3.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

详见《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》之“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”及“公

司治理”。 

4.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2016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

详见《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》之“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”。 

5.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2016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》 

《公司 2016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》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

站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6.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2016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》 

《公司 2016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

露网站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独立董事对《公司 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发表了独立

意见。 

7.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 

详见《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》之“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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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2017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》 

详见《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》之“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”。 

9.以 5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2017-2018 年度拟向深业沙河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申请借款额度的议案》 

根据公司战略规划、经营计划和财务预算，为满足业务发展资金

需求，公司 2017-2018 年度拟向深业沙河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申请不超

过人民币 9 亿元的借款额度(含已发生的人民币 2 亿元)，借款利率上

浮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 15%。此议案审议通过后一

年有效。 

该事项属于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陈勇、温毅、董方、刘世超回避

了表决。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，并发表了独立意

见。 

具体情况详见《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-2018 年度借款关联

交易公告》。 

10.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2017-2018 年度拟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》 

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-2018 年度拟为控股子公司合计提供

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9 亿元的借款担保（原担保 1.9 亿元借款已全部偿

还）。此议案审议通过后一年有效。 

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原担保额人民币 1.9 亿元借款已经

与银行结清，相关担保已履行完毕。2016 年度公司无逾期的担保及涉

及诉讼的担保。 

具体情况详见《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-2018 年度拟向控股

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》。 

11.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2017-2018 年度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资助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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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的发展，保证其资金需要，同时为履行股东职

责，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-2018 年度拟为控股子公司（包括但

不限于长沙深业置业有限公司、新乡市深业地产有限公司以及因公司

2017-2018年度业务拓展需要拟成立的控股子公司）提供融资资助累计

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9 亿元(含已提供的人民币 2.5 亿元)。 

截至 2016年 12月 31 日，公司实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资助总

额累计为人民币 2.5 亿元，占本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1.5%。 

具体情况详见《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-2018 年度拟为控股

子公司提供融资资助的公告》。 

12.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 

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，按照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公司需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

成，其中非独立董事6人、独立董事3人。根据股东单位的推荐及公司

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提名，经公司董事会研究，提名陈勇先生、温毅

先生、张选昭先生、董方先生、刘世超先生、刘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

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（简历详见附件）；提名熊楚熊先生、陈治民

先生、王苏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（简历详见附

件）；并同意将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进行

选举，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

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。 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范值清、张方亮、熊楚熊对上述非独

立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13.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召开

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《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，于同

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W33skJpxXSqHBi74XMX2oTnW-DIjmM9cs_k8pi88gVanDv3sCXmtEs-UDZGm4nJy7O34rirYnyNvw1n6VJFqsK&wd=&eqid=8848fa29000042a10000000658c8a7e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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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议案 1 至 3、7 至 12 项，共计九项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；议案 5 作为 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一个议程，但不作为议案进行

审议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.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； 

2.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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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选人简历 

1.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

陈勇，男，汉族，1970 年 1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1991年 7 月本科

毕业于安徽大学，1994 年 7 月硕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。历任深圳市

物业发展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秘书科科长、下属国贸发展公司总经

理、吉发仓储公司总经理和本部资产部经理；深圳市沙河实业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资产部经理、总经理助理兼沙河医院支部书记；沙河实业股

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总经理。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。 

温毅，男，汉族，1962 年 7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研究生学历。历

任武汉工学院（现为武汉理工大学）院团委副书记、系党总支副书记；

深圳市沙河工贸发展公司副总经理；深圳市沙河联发科技实业有限公

司总经理；深圳市沙河实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人事部经理、综合办公

室主任、总经理助理、资产保全部经理、经营管理部经理；新乡市深

业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；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。本公司第

八届董事会董事、总经理。 

张选昭，男，汉族，1966 年 3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研究生学历，

高级政工师。1987年 8 月－1992 年 1月，在广东省大埔县田家炳第三

中学任教，兼任校团委书记；1992年 2 月－2000 年 7月，在深圳市旅

游（集团）公司下属单位任办公室主任；2000 年 8 月－2006 年 3 月，

任深圳市沙河实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党委办公室副主任、主任；2006

年 4 月至今，任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、董事。 

董方，男，1973 年 2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研究生学历，高级工程

师。现任深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，深业鹏基南方集团董事、深业置

地有限公司董事、路劲基建有限公司董事。2006 年 9 月加入深业集团

有限公司，历任深圳市公路勘察设计院测设队队长、深圳市交通局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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隧建设管理办公室建管科科长、惠州广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

深业集团投资部总经理、项目发展部总经理、地产运营管理部总经理。

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。 

刘世超，男，1971 年 6 月出生，大学本科，高级会计师。现任深

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及财务总监，深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董事，深圳

控股有限公司董事，喀什深圳城有限公司董事及财务总监。曾任深圳

市建设投资控股公司计划财务部会计师、高级会计师、部长助理；深

圳市国资委统计评价（预算财务）处主任科员、副处长；深圳市国资

委企业二处副处长；深圳粮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；深圳巴士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董事；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，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董事、财务总监，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，深

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董事，深圳市广深沙角 B 电力有限公司董事；深

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；华润深国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。

2017 年 2月任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。 

刘标，男，1973 年 10 月出生，拥有厦门大学国际会计学士学位、

同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（MBA）、比利时联合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

学位（DBA）、高级会计师和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。现任深圳联合金融

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。曾任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会计师，

深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及财务总监、深圳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，

深圳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及财务总监，飞亚达（集团）股份有限

公司财务部经理等职。曾兼任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深圳能源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、深圳市城市建设开发（集团）公司董事、中

国南山开发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副监事长、喀什深圳城有限公司董

事、江苏沃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 

上述候选人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；与其他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；

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；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

券交易所的惩戒，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。 



8 

 

2.独立董事候选人 

熊楚熊，男，1955 年出生，博士，教授，注册会计师，先后毕业

于西南财经大学会计系和厦门大学会计系，现为深圳大学教授。曾在

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作访问学者。兼任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、

深圳市皇庭国际股份有限公司、深圳莱宝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

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。 

熊楚熊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股东均

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与本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 

截止目前，熊楚熊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

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符合

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。 

陈治民，男，1963 年出生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、三级律师。

现任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主任、深圳市政协委员、深圳仲裁委员会仲

裁员。曾任全国律师协会理事，广东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、战略发展

委员会主任、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、深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（政府

委派）、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、深圳市长亮科技有限公司独

立董事等职。在房地产、建设工程、金融及公司法律业务方面有相当

之工作经验。 

陈治民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股东均

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与本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 

截止目前，陈治民先生妻子马璎持有本公司股份 1000股，未受过

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属于失信被

执行人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任职条

件。 

王苏生，男，1969 年 3 月出生，法学博士、管理学博士后、MBA，

中国注册会计师、律师、美国注册金融分析师（CFA）、教授、博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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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师。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管理学与金融学教授、博士

生导师、经济管理学科带头人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万泽实

业股份有限公司、深圳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曾任君安

证券有限公司项目经理，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、

罗湖营业部总经理，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武汉营业部总经理、董事

会秘书处副主任，中瑞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。 

王苏生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股东均

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与本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 

截止目前，王苏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

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符合

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。 

 

 

 




